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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函
地址：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
南棟11樓
承辦人：賴冠廷
電話：02-89956700　分機：124
電子信箱：paul751120@osha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社會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勞職北5字第11316083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法令說明會議程表1份 (A17040000J_1131608386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署訂於113年8月20日（星期二）假花蓮地區辦理「農、

林、牧業安全衛生暨勞動條件法令說明會」，屆時請指派

或轉知相關從業人員準時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辦理「農、林、牧業安全衛生暨勞動條件法令說明

會」，請指派或轉知相關從業人員參加，說明會時間、地

點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3年8月20日(星期二)13時30分至17時30分

(二)地點：花蓮縣勞工育樂中心（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199

號）

二、全程參與者，本署將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一般勞工

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時數3小時證明。

三、本次法令說明會名額有限，請參加人員儘速於本署在職訓

練資訊系統網站(https://reurl.cc/DjaxAj)登錄報名，以

利後續登載訓練時數證明。

四、隨函檢附「法令說明會議程表」乙份，請參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SC11300166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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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注意事項:

(一)辦理當天若因颱風、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為當地縣

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，當日所辦理之法令說明會

亦予取消，本署不另行通知。

(二)當日場地無提供停車位，請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並響

應環保自備環保杯。

正本：法令說明會事業單位
副本：花蓮縣政府社會處、花蓮縣政府農業處、花蓮縣勞工育樂中心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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